附件3

投标人利率报价文件
致：惠州市财政局
根据贵方《2023年第三季度惠州市省级统筹基金异地存放定期存款竞争存放银行招标的公告》的规定，我行同意本次招标的定期存款利率，按人民银行当期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加基点确定，利率报价为：   %（即基准利率+   个基点）。
法定代表人签字：
投标人名称（公章）：
年月日
备注:1.所填内容均以数字填写；
     2.本表填写必须清晰，不得涂改。
